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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入准则下房地产开发企业

收入确认问题探析

姚小秋■

摘 要：2017年7月财政部正式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对房地产企业收入确认带来深刻的影响。
本文基于案例深入分析在新收入准则下房地产企业收入确认时点和确认方法，并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如何应对新收入

准则变动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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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下称新收入准则），合并了原收入准则和建造合

同准则，统一了收入确认模型。新收入准则以控制权转移模型

代替原收入准则下风险报酬转移，并对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

还是在某个时点确认收入给出了明确的判断条件。新收入准则

的实施将对很多行业尤其是房地产、工程建筑等行业产生非常

大的影响。

关于房地产企业是否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港股上

市公司碧桂园已经成为先行者。其在2017年披露的中报中说

明提前采用新收入准则，将原来交房时点一次性确认收入，改

为按履约进度确认收入，从而提前确认了147亿元收入。这一

做法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引起了广泛讨论和关注。在新收入准

则下房地产企业是否能够满足在一段时间内按履约进度确认

收入？本文将据此深入探讨在新收入准则下房地产企业的收

入确认问题。

一、新收入准则下房地产企业确认收入时点分析

在原收入准则中提出：“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的，才能予以确认：（一）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

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二）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

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三）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四）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

能流入企业；（五）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

计量。”可见，原收入准则确认收入时点的核心要件即为风险

报酬是否转移。因此按照上述收入确认要求，大多数房地产企

业在按照入住通知书约定的视同交付日或在向客户实际交房

后确认收入。

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在某一

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

（一）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

经济利益。（二）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

（三）企业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该

企业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

取款项……”

新收入准则规定的上述三个条件只要满足其一，即可认定

为属于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其中第一种情形是指客户在

企业履约的同时获益，例如提供保洁服务、运输服务等；第二

种情形是指在企业履约过程中客户能够控制履约过程中的在

建商品，例如在客户的土地上为其建造房屋建筑物；第三种情

形是指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有权就至今已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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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收取款项，例如客户定制产品且已不可撤销地预付全款。

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首先，在房地产企业预售商品房之

后，由于一般情况下商品房仍处于建设期，客户并不能在开发

商建造商品房的过程中取得并消耗建造过程中的利益，因此并

不符合新收入准则一段时间确认收入的第一项要求。

其次，客户虽然承担了商品房价值变动的风险，有能力获

得该商品房的全部剩余收益，但是客户并没有能力主导该商品

房的建造过程，也不能将该在建商品房用于其他用途，因此不

符合“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

最后，房地产企业是否能满足第三个条件，即是否具有不

可替代用途和合格的收款权至关重要。 

（一）是否具有不可替代用途

房地产企业商品房预售时就明确了楼栋和房号，且必须经

过住建部门登记备案方有效。而且在合同签定之后双方不得随

意变更合同，房地产企业也不得随意将该房屋再次进行销售。

因此对于房地产企业和客户而言，已预售商品房属于不可替代

用途的商品。

（二）是否具有合格收款权

新收入准则中对于合格收款权的要求是，“在整个合同期

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对于房地

产企业来讲，由于销售回款方式的不同，是否具有合格收款权

也不同 。

1.一次性收款或分期收款

通过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方式，客户或在合同成立日一

次性缴纳所有的购房款，或根据合同要求在约定的时间缴纳购

房款，而分期需要支付的款项一般会依据工程进度支付。因而

这两种方式均能满足“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已完成的

履约部分收取款项”这一条件，因此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按照履

约进度确认收入。

2.按揭贷款方式下合格收款权

房地产企业预售商品房时，客户在按揭购房情况下仅需

缴纳一定比例的首付款，剩余款项申请银行贷款。而在购房日

即合同成立日，开发商仅能收到首付款，并不能确定客户的按

揭贷款是否能够取得，不满足在整个合同期内均有合格收款权

的条件，因此只能在未来控制权转移时一次性确认收入。而对

于在某一时点转移控制权的认定，新收入准则第十三条给出了

企业应当考虑商品控制权转移的迹象，包括：企业享有现时收

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负有现时付款义务；企业已将该商品

的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企

业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商品；企

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

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客户已接受该商品；

其他表明客户已取得商品控制权的迹象。相较原收入准则，新

收入准则对于时点转移收入要求更为严格，不仅要求风险报酬

的转移，更要求商品实物、所有权的转移，即商品房已实际交

付给客户。原来房地产企业在发放入住通知书时约定的视同交

付日确认全部收入，而不考虑客户是否已实际收房的做法在新

收入准则下也是行不通的。因此对于按揭客户确认收入时点在

新收入准则下实际上是延期至实际交房日。

因此，简单认为我国新收入准则的执行会提前确认房地

产企业的收入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准确来说，新收入准则下房

地产企业一部分收入会提前确认，而另一部分收入反而会推

后确认。

二、案例分析

新收入准则下，对于在某一时间内履行的履约义务，企业

应当在这一段时间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企业应当考虑商

品的性质，采用产出法或投入法确定履约进度。对于房地产企

业来说，投入法更具有操作性。投入法下完工进度计量可选择

形象进度或已发生成本占总成本比例，如果采用已发生成本占

比法需先做完相关预提而且计算比例时不需要考虑土地成本

和利息费用。下面以一个案例来具体说明新收入准则下房地产

企业收入的确认方法。

例：某房地产开发企业一期1号楼截至2016年12月31日

的基本情况如下。假设：（1）1号楼的预计总成本为15亿元，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所有业态成本均已预提，也已预售完毕。

（2）1号楼的总成本中已包括应分摊的配套设施费。1号楼配套

设施费的预计总成本为1亿元，截至2016年12月31日尚未开

始施工。（3）1号楼不存在需单独拆分的履约义务，不考虑重大

融资成分。（4）1号楼于2017年6月30日竣工（包括绿化等配套

设施），并于2017年12月30日完成房屋交接程序。（5）1号楼

全部销售额为25亿元。其中：按揭合同总金额22.5亿元，按揭

合同于2016年4月30日前回款16亿元，2016年5月1日后回款

6.5亿元；非按揭合同总金额2.5亿元，包括2016年4月30日前

回款1.5亿元，2016年5月1日后回款1亿元，不考虑税费附加。

该项目属于房地产开发老项目。 

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由于1号楼中有90%的购房者采用首付加按揭的方

式购房，不满足在合同成立日具有合格收款权的条件，只能在

控制权转移的时点确认收入。由于1号楼截至2016年12月31

日尚未达到交付条件，因此以首付加按揭方式收款的购房合同

在2016年度无法确认收入。

其次，针对剩余10%采用非按揭方式购房合同，由于满足

在整个合同期间均具有合格收款权的条件，因此可以从合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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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日开始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

1号楼2016年度按照一段时间内可确认收入=1号楼非

按揭合同总价×完工进度。其中，企业于2016年12月31日

的施工进度为90%（自身进度，未考虑配套），1号楼总成本15

亿元，配套设施成本为1亿元，因此1号楼的实际完工进度

=90%×（1-1/15）=84%；1号楼2016年度按照一段时间可确

认收入=[25 000-476（增值税）]×84%=20 600（万元）；1号楼

2016年度应结转成本=150 000×10%×84%=12 600（万元）；

1号楼2016年度对应结转的营业税= 15 000×5%×84%=630

（万元）；1号楼2016年度对应确认的增值税= 10 000/（1+5%）

×5%×84%=400（万元）。

最后，因为1号楼所有施工于2017年6月30日前完成，而

且所有房屋于2017年内完成交接程序，因此1号楼剩余收入可

全部在2017年度确认，相应剩余成本也在2017年度结转。

截至2017年12月30日，1号楼全部竣工并完成交付，按

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

1号楼2017年度按照一段时间内可确认收入=1号楼非按

揭合同总价×本期完工进度=[25 000-476（增值税）] ×（100%-

84%）=3 924（万元）；1号楼2017年度按照一段时间内确认

收入对应结转成本=150 000×10%×（100%-84%）=2 400（万

元）；1号楼2017年度对应结转的营业税= 15 000×5%×

（100%-84%）= 120（万元）；1号楼2017年度对应确认的增值

税= 10 000/（1+5%）×5%× （100%-84%）= 76（万元）。

按时点确认收入：

1号楼2017年 12按照一个时点可确认收入=225 000-      

3 095（增值税）=221 905（万元）；1号楼2017年 12月按照

一个时点确认收入对应结转成本=总成本×按揭金额占比

=150 000×90%=135 000（万元）；1号楼2017年12月对应结

转的营业税= 160 000×5%= 8 000（万元）；

1号楼2017年12月对应确认的增值税= 65 000/（1+5%）

×5%= 3 095（万元）。

2017 年度合计确认收入225 829万元、成本137 400万元。

可见，在原收入准则下，1号楼的收入和成本均在2017年

度确认。在新收入准则下，1号楼将有约2亿元收入及1.2亿元

成本在2016年度确认，即2017年1月1日留存收益需调整增加

0.8亿元（假设不考虑各项费用及税金）。

需要说明的是，本案例为了简化并未考虑2017年有客户

未实际收房时应该确认的收入。在新收入准则下，如客户未实

际收房，此部分收入将不得被确认；而在原准则下，房地产企

业发出入住通知书，在入住通知书上载明的视同交付时间即满

足风险报酬转移，因此可全部确认收入。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在新收入准则下房地产开发

企业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商品收入可按履约进度提前确认，

而按揭贷款销售按照时点确认方法在向客户实际交房时确认

收入，部分未实际交房的按揭贷款销售收入会延期确认。因此

公司以后在制定未来销售计划时，需考虑按揭贷款比例和各业

态及楼栋施工进度等对项目整体利润实现进度的影响。

三、如何应对新收入准则变化 

在新收入准则下，房地产企业采用按揭方式销售，不满足

在一段时间内履约的要求，将于交房时点在实际交付商品房给

客户时确认收入。而对于非按揭方式购房，如一次性付款和分

期付款客户，满足在整个合同期间内均有合格收款权的条件，

可以从合同开始成立时分期确认收入。在分期确认收入模式

下，由于是采用投入法来确认工程进度比例，房地产企业需要

将预算总成本及累计已发生成本分摊到各楼，在确认收入对应

的成本时，以各楼总成本及完工进度为基础确认相应的工程成

本。这将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成本管理提出更高、更为精细化

的要求。

另外，按照财政部的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在

2018年已实施了新收入准则，而对于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

起执行新收入准则。2019年将是境内上市公司执行新收入准

则之前的最后一个准备年。根据本文分析，在新收入准则下房

地产企业一部分收入可提前分期确认，而一部分收入则按照时

点于实际交楼时确认收入，部分未实际交房的收入确认时间延

后。收入确认金额、时点的变化将对房地产企业的经营业绩产

生非常大的影响，同时新收入准则也对房地产企业的信息系统

及内部控制流程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房地产企业需要充分准

备、全面梳理新收入准则对企业带来的影响，并制定相应的政

策及系统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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